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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修改《國旗、國徽及國歌的使用及保護》法律及《關於

使用國旗、國徽、區旗、區徽及奏唱國歌的具體規定》行政

法規的主要內容 

（文章內容以見報日的法例為依據） 

2021.07.26 見報 

因應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二次會議表決通過了關於修改國旗法的決定和

關於修改國徽法的決定，為切實執行有關決定，確保上述全國性法律在澳門特區得到正

確和有效實施，特區政府根據《澳門基本法》和修改《國旗法》及《國徽法》的原則、

立法精神和具體規定，對第 5/1999 號法律《國旗、國徽及國歌的使用及保護》及第 5/2019

號行政法規《關於使用國旗、國徽、區旗、區徽及奏唱國歌的具體規定》進行了相應修

訂和完善，現為大家介紹有關主要內容。 

 修改第 5/1999 號法律的主要內容包括： 

一、倡導居民在適宜場合使用國旗，明確居民在莊重場合可以佩戴國徽徽章，以表

達愛國情感。 

二、完善國旗、國徽的尺度規定，使用非通用尺度的國旗、國徽，須按通用尺度比

例放大或縮小；國旗、旗桿及國徽的尺度須與使用的目的、所在場所、周邊建築物及環

境相適應，不得以有損國旗或國徽尊嚴的方式展示或使用。 

三、完善國旗下半旗誌哀的規定，並規範特定人士逝世時可覆蓋國旗的情況。 



四、完善國旗、國徽的使用規範，包括禁止將國旗、國徽及其圖案使用於外觀設計

專利，禁止將國徽及其圖案使用於日常用品；禁止倒掛、倒插或隨意丟棄國旗，違者可

科處罰款。 

五、完善有關國旗、國徽教育的相關規定，在國歌已納入本地學制正規教育的中小

學教育基礎上，將國旗、國徽的內容也納入其中。同時，在原有新聞媒體配合開展國歌

宣傳工作的基礎上，相應增加國旗、國徽的內容。 

 修改第 5/2019 號行政法規的主要內容包括： 

一、新增展示或升掛國旗和區旗的地點，具條件的納入本地學制正規教育的幼兒教

育學校，以及校本部設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公立和私立高等院校，不論是否開辦全日制

課程，亦須在指定日子展示或升掛國旗；同時，增加特定大型公共文化體育設施須在指

定日子展示或升掛國旗及區旗。 

二、對於法定地點以外的政府建築物、辦事處或場所，在重大慶典和節日升掛國旗，

無須預先徵得行政長官批准。 

三、新增國家憲法日（十二月四日）為指定地點須展示或升掛國旗和區旗的重要節

日，並規定由市政署管理的大型廣場和公園等公共地方，須在重大慶典和節日展示或升

掛國旗和區旗。 

四、明確升國旗儀式的禮儀規範，舉行升旗儀式時，須奏唱國歌，儀式期間在場人

士須面向國旗肅立、行注目禮或按照規定要求敬禮，不得作出有損國旗尊嚴的行為。 

五、新增訂定活動結束後國旗和區旗的處理方式，如舉辦活動期間展示或使用國旗

和區旗，活動主辦者在活動結束後須收回或妥善處理活動現場的國旗和區旗。 



六、新增行政長官辦公室網站、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入口網站、立法會、法院及檢

察院的網站，以及行政長官指定的其他網站須在首頁顯著位置使用國徽圖案。 

敬請各位市民留意，新修訂的《國旗、國徽及國歌的使用及保護》法律及《關於使

用國旗、國徽、區旗、區徽及奏唱國歌的具體規定》行政法規已於今天（2021 年 7 月

26 日）刊登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並於明天（2021 年 7 月 27 日）開始生效。 

註： 本文內容主要參閱新修訂的《國旗、國徽及國歌的使用及保護》法律及《關於使

用國旗、國徽、區旗、區徽及奏唱國歌的具體規定》行政法規的規定。 

 


